
108年度台覆字第7號

被付懲戒人　黃達元（略，不予刊登）

身分證統一編號：（略，不予刊登）

住：（略，不予刊登）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對於

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1月11日

之決議（107年度律懲字第11號），請求覆

審，本會決議如下：

主　文

原決議應予維持。

事　實

一、�謝○杉先生於民國89年9月17日以其所有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一小段0***地號之土

地，與泰○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泰○公司）簽訂合建契約書，由泰○

公司負責建造，合作興建住宅大樓。謝

○杉先生與泰○公司並共同委託國泰世

華商業銀行（下稱國泰世華銀行）辦理

不動產之管理、移轉與處分。謝○杉先

生於101年1月至3月間，因上開合建房屋

之契約糾紛事件法律諮詢被付懲戒人，

並委任被付懲戒人撰寫民事假扣押聲請

狀，內容大致係因泰○公司工程延宕，

謝○杉先生因此依合建契約約定對泰○

公司請求給付違約金，並請求法院准許

聲請人以現金供擔保後，於新臺幣（下

同）1,300萬元之範圍內假扣押泰○公司

之財產。又因泰○公司將合建案可分得

之土地、建物相關權利，信託予國泰世

華銀行，謝○杉先生再委任被付懲戒人

撰寫民事假扣押執行聲請狀，內容大致

為「因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全字第***

號裁定准許假扣押，爰聲請執行法院就

泰○公司得請求第三人之受益權（含交

付及移轉土地、建物之權利）為執

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1年4月3日

以北院木101司執全宙字第***號執行命

令禁止泰○公司收取對國泰世華銀行信

託部、國際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之受

益權債權或為其他處分，臺北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並於101年6月11日以北院木

101司執全宙字第***號執行命令請臺北

市大安地政事務所辦理禁止泰○公司對

國泰世華銀行信託部所有、坐落於臺北

市大安區仁愛段一小段0***地號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為移轉或其他處

分，以上有被付懲戒人所開立日期為101

年1月30日、同年2月9日、同年3月30

日，金額各為2,500元、6,000元、6,000

元之收據影本共3份，以及假扣押聲請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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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強制執行聲請狀影本，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1年度全字第***號裁定影本、

101年4月3日北院木101司執全宙字第***

號執行命令、101年6月11日北院木101

司執全宙字第***號執行命令影本可參。

前開謝○杉先生與泰○公司間違約金糾

紛事件，嗣後謝○杉先生提起本案訴訟

（未委任被付懲戒人），並由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以101年度重訴字第***號判決

在案，刻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05年度重上

字第1***號審理中。

二、�於104年11月間，謝○杉先生就上開與泰

○公司之合建案，委託高宏文律師起訴

請求泰○公司交付坐落臺北市大安區仁

愛段一小段0***地號土地之建物即門牌號

碼臺北市○○路290巷**號2樓之房屋及

車位編號地下一層26號、地下三層25、

26號停車位，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

日起至騰空返還之日止，按月給付損害

賠償，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5年度重

訴字第**號受理，有民事起訴狀、民事

陳報證物狀、爭點整理狀可為證明。被

付懲戒人於前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

度重訴字第**號案件中接受謝○杉先生

對造泰○公司之委任擔任泰○公司之訴

訟代理人，並於106年3月7日及同年5月

2日出庭及撰擬答辯狀。

三、�案經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

人違反律師法第26條及律師倫理規範第

30條第1項第2款規定，情節重大，依律

師法第39條第1款及第3款移付臺灣律師

懲戒委員會（下稱原懲戒委員會）懲

戒。經原懲戒委員會決議依律師法第44

條第1款規定，予被付懲戒人警告之處

分。被付懲戒人不服原決議，請求覆

審，經原懲戒委員會函送本會。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理由略以：一、法

務部歷來對於律師法第26條之函釋，均

以「有利用曾受委託人相對人委任時，

所知悉其不利資訊者」為認定基準，原

決議顯未注意：（一）除了原審所提出

之「被證10」法務部107.10.24法檢字第

10704537260號函外，另有「106.5.5法

檢字第10604515280號函」、「104.8.12

法檢字第10 4 0 4 5 3 0 6 7 0號函」、

「94.10.26法檢決字第0940041161號

函」（附件1-3），對於律師法第26條之

解釋，均認以「有利用曾受委託人相對

人委任時，所知悉其不利資訊者」為適

用前提，而非「有利用之『可能性』」。

（二）本案自檢舉人謝○杉提出檢舉，

以及台北律師公會移送懲戒之理由，均

未說明被付懲戒人有何「利用曾受委託

人相對人委任時，所知悉其不利資訊」

之行為？（三）原決議則係自行先推

論：「申訴人自會提供關於合建案中有

利及不利之資訊供被付懲戒人分析評

斷」，再認定「被付懲戒人有相當可能

性利用不利資訊對抗申訴人」（原決議

書第13頁第（四）段）。（四）顯見，不

論是申訴人，或是台北律師公會，乃至

於原審決議，迄今對於「利用不利資

訊」乙事，僅停留於「可能性」之推論，

律 師 倫 理

8月號／107



並未具體指出被付懲戒人有何「利用不

利資訊」之行為。（五）既然被付懲戒

人並無任何「利用不利申訴人資訊」之

行為，依據法務部歷年來之函釋，自無

違反律師法第26條之規定。（六）此

外，「利用不利資訊的『可能性』」，並

非法務部歷來之解釋立場，因此，原決

議將法務部之函釋，以及律師法第26條

之適用範圍，擴大至「利用不利資訊之

可能性」，顯不符法務部歷來之函釋意

旨。二、申訴人是否曾提供「不利資

訊」給被付懲戒人？原決議顯未詳明：

（一）按當事人向律師提出法律問題諮

詢，以及委請律師代寫書狀時，是否均

會一併提供「不利於己之資訊」？本非

屬「必然」。實務上，僅片面陳述有利

自己資訊者，比比皆是。（二）因此，原

決議認定「申訴人自會提供關於合建案

中有利及不利之資訊供被付懲戒人分析

評斷…」（原決議書第13頁第（四）段

第4行以下），顯不符論理法則。（三）

既然申訴人「曾否提供不利於己之資訊

予被付懲戒人？」乙事已屬可疑，何以

獨獨作成不利於被付懲戒人之判斷？顯

違反證據法則！（四）「申訴人提供不

利資訊予被付懲戒人」之行為，係被付

懲戒人「利用不利資訊」之前提。既然

申訴人有何提供不利資訊乙事，顯屬未

明，又何來認定被付懲戒人有「利用不

利資訊」之行為？等語。

二、原懲戒委員會決議理由：

（一）�原懲戒委員會以被付懲戒人曾經

於101年間就申訴人與泰○公司之

合建案給予法律諮詢，並為申訴

人欲對泰○公司請求遲延完工之

違約金乙事對泰○公司所有財產

在1,300萬元之範圍內，撰擬假扣

押聲請狀及強制執行聲請狀（下

稱「前案」）；嗣後又於105年間

就申訴人與泰○公司之間關於同

一合建案件所產生之糾紛，即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

**號請求泰○公司交付房屋之民事

案件中，接受泰○公司之委任擔任

其訴訟代理人（下稱「後案」）。

（二）�按「律師對於左列事項，不得執

行其職務：一、本人或同一律師

事務所之律師曾受委託人之相對

人之委任，或曾與商議而予以贊

助者。」、「律師不得受任下列

事件：一、依信賴關係或法律顧

問關係接受諮詢，與該諮詢事件

利害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

之事件。二、與受任之事件利害

相衝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

件。關於現在受任事件，其與原

委任人終止委任者，亦同。」。

律師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律師

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1款及第2

款定有明文。查98年修正律師倫

理規範第30條之修正理由：「利

益衝突之事件應迴避之範圍，原

則上不以同一事件為限，尚應包

括有實質關聯之事件。……原條

文所稱事件，法理上雖不應限於

同一事件，為解釋上易生爭議，

全 國 律 師

8月號／108



爰參照美國法曹協會『專業行為

模範規則』（Mod e l R u l e s o f 

Professional Conduct）第1.9條將第

1項相關條款修改為『同一或有實

質關聯之事件』，以茲明確」。

（三）�另法務部103年4月28日法檢字第

10304520180號函亦指出：「律

師法第26條之規定，旨在保護當

事人權益、確保律師公正執業及

律師之品德操守，並課予律師忠

誠之義務，是以律師曾受委託人

之相對人委任，如委託人委任係

同一事（案）件，或雖非同一事

（案）件，而有利用曾受委託人

之相對人委任時，所知悉其不利

之資訊者，皆不得受委託人之委

任執行職務，本部94年1月7日法

檢字第0930046519號函及101年

12月22日法檢字第10104172480

號函意旨參照。至於受委任之事

件是否有上開同一事（案）件或

實質關聯事（案）件之關係，則

應視具體個案判斷之。」

（四）�綜上，本件「前案」與「後案」

均係關於申訴人與泰○公司之間

就同一合建案件所引起之糾紛，

被付懲戒人既然已於101年「前

案」為申訴人提供法律諮詢並接

受申訴人之委任撰擬假扣押聲請

狀、假扣押執行聲請狀。則當時

申訴人自會提供關於合建案中有

利及不利之資訊供被付懲戒人分

析評斷，故被付懲戒人於「後

案」接受泰○公司委任，亦自有

相當可能性利用該資訊於「後

案」對抗申訴人。並參酌本件

「前案」假扣押執行標的為「泰

○公司對臺北市大安區仁愛段一

小段0***地號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請求權」，與「後案」謝錦杉

先生訴之聲明為「泰○公司與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返還位於臺北市

大安區仁愛段一小段0***地號之建

物…」，均涉及同一土地，是以

本件前、後案之間為有實質關聯

性之案件，基於律師忠誠義務及

利益迴避原則，被付懲戒人應不

得接受後案泰○公司之委任，甚

明。

（五）�本件被付懲戒人雖主張：本件訴

訟標的不同，非屬同一案件，故

無牴觸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

又主張「利益衝突迴避」規定，

應有如大陸規定「一年」之遵守

期限，不應永久限制，否則一旦

諮詢過之當事人，均不得接受他

方之委任，輕重失衡云云。惟

查，如前所述，法務部103年4月

28日法檢字第10304520180號函

指出：「律師法第26條之規定，

旨在保護當事人權益、確保律師

公正執業及律師之品德操守，並

課予律師忠誠之義務，是以律師

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委任，如委

託人委任係同一事（案）件，或

雖非同一事（案）件，而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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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委託人之相對人委任時，所

知悉其不利之資訊者，皆不得受

委託人之委任執行職務」，另律

師倫理規範第30條已於98年9月

19日修正為「同一或有實質關連

之事件」，因此，解釋律師法第

26條並不以同一事件為限，並應

將是否有實質關聯之事件列入考

量，再者現行我國律師法第26

條、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並未有

遵守期間之規定；故本件被付懲

戒人前揭抗辯應不可採。核其所

為，已違反律師法第39條第3款及

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5款

之規定，且情節重大，審酌其事

後已向法院具狀解除後案之委

任，爰依律師法第44條第1款之規

定，決議懲戒。」

三、惟查：

（一）�按律師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律

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1款及

第2款規範意旨有律師對於「前委

任人」亦負有忠誠義務，律師對

於前委任人的忠誠義務亦著眼於

對前委任人應盡到保密義務。此

一義務我國法律並未有時間之區

隔是2年或是10年等。原懲戒委員

會認定「前案」、「後案」都是

根基於同一筆土地「臺北市大安

區仁愛段一小段0***地號」之爭

議，並認為本件前、後案之間為

有實質關聯性之案件，進而認為

被付懲戒人應有利益衝突不得受

任之適用，應無違誤。

（二）�至於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理由並

引用法務部歷年的解釋，主張違

反律師法第26條、律師倫理規範

第30條，應以被付懲戒人於「後

案」受任後，「有利用曾受委託

人相對人委任時，所知悉其不利

資訊者」為適用前提，然依據律

師法第23條規定：「律師於接受

當事人之委託…應探究案情」，

以及律師倫理規範第16條規定：

「律師接受事件之委託後，應忠

實蒐求證據、探究案情」，是律

師為提出法律建議供委任人審酌

前，理當與委任人進行案情晤談

及審酌證據等案件分析與研究，

否則無法提供法律意見，而委任

人所提供資訊之有利與不利應視

個案方能評斷，被付懲戒人主張

申訴人「曾否提供不利於己之資

訊予被付懲戒人乙事已屬可

疑」，實有誤解律師法規範律師

忠實義務及保密義務之意旨，則

原懲戒委員會理由略有：「則當

時申訴人自會提供關於合建案中

有利及不利之資訊供被付懲戒人

分析評斷，故被付懲戒人於『後

案』接受泰○公司委任，亦自有

相當可能性利用該資訊於『後

案』對抗申訴人」（原決議書第

13頁第（四）段第4行以下），參

被付懲戒人亦不否認於「後案」

受任後，有提出答辯書狀以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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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3月7日及同年5月2日代理出

庭答辯，於認為被移付懲戒人就

本件前、後案之間為有實質關聯

性之案件下仍受任代理，是被付

懲戒人應知悉有利益衝突不得受

任之情所為之論述，論理上應無

違誤。且依據卷內被付懲戒人106

年5月8日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

年度重訴字第**號所提出爭點整理

狀引用之「合建契約書」與前案

受申訴人委任撰擬假扣押聲請狀

之契約係屬同一合建契約，又涉

及同一土地之相關爭議，則被付

懲戒人基於律師法所賦予之探究

案情及忠實義務等，自當拒絕後

案當事人之委任，然被付懲戒人

仍違反忠實義務而受任後案。

（三）�又被付懲戒人亦於申辯書（107年

4月13日於原懲戒委員會受理期

間）自承於106年3月首次代理

「泰○公司」出庭時，當前案前

委任人謝○杉於後案訴訟審理時

提出曾委任被付懲戒人諮詢及委

任撰寫假扣押聲請狀之收據資料

後，被付懲戒人即使抗辯因為時

間久遠不復記憶或謂有理，然被

付懲戒人於親視自己事務所出具

之收據後，竟仍繼續於同年5月2

日代理出庭答辯，嗣又於同年5月

8日提出爭點整理狀（內含答辯意

旨），此一行徑應屬違反律師忠

誠及保密義務重大，雖被付懲戒

人於107年3月28日方與後案當事

人解除委任關係，然仍無解於被

付懲戒人之違反本案之相關法

令，是原懲戒委員會所為之懲戒

處分，應已考量此一情節。準

此，被付懲戒人覆審理由主張原

懲戒委員會有違論理法則及證據

法則等，仍無理由，原決議仍應

予以維持。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委員長　紀亙彥

委　員　�許錦印、黃瑞華、陳駿璧、郭文東

吳慎志、嚴庚辰、何志揚、郭清寶

范瑞華、吳從周、劉建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慧中

中華民國108年6月17日

律 師 倫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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